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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AE_B6_E6_A0_87_E5_c80_321776.htm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

会关于加强国家标准报批工作的通知（标委办计划[2006]52号

） 国务院各有关部门、行业协会、集团公司，各全国专业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中国标准化研究院，中国标准出版社，中

国标准化协会，国家标准技术审查部： 随着标准化工作的快

速发展和"国家标准制修订工作管理信息系统"的启用，我国

标准化管理形成了新的工作模式。为更好地实施《标准化法

》和《国家标准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国家标准

报批文件的报送及审查工作，现对国家标准报批工作提出以

下要求： 一、国家标准报批要求 （一）凡报批的国家标准必

须是列入国家标准制、修订计划的项目。 （二）报批国家标

准，必须报送电子文件及纸质文件，并且应确保纸质文件和

电子文件的一致性。 （三）应通过"国家标准制修订工作管理

信息系统"上报国家标准电子文件，纸质文件应在电子文件提

交并确认"已上报的标准项目"在"审查部"状态后，送国家标准

技术审查部。 （四）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国家标准技术审

查部对报送的国家标准报批文件进行审查，报送单位应给予

积极配合。对存在问题的国家标准报批稿，国家标准技术审

查部将根据具体情况通知报送单位，报送单位应在15个工作

日内予以解决。对于存在问题较多或报送单位15个工作日内

未予答复的国家标准，退回报送单位。电子文件同时退回。 

（五）国家标准报批稿中的技术内容不得随意改动。 二、纸

质文件要求 （一）纸质国家标准报批稿应图文清晰、文稿整



洁、页码齐全、装订无误，便于审查和可供出版。若报批稿

中个别处需作修改时，只可使用蓝色或黑色墨水笔。 （二）

纸质文件报送应使用C4号（9号）档案袋包装。每项标准单独

装袋。档案袋正面应粘贴"国家标准报批文件清单"（见附件

）。 三、报送地址及联系方式 （一）电子文件报送 在国家标

准化管理委员会网站（http：//www.sac.gov.cn）"国家标准制

修订工作管理信息系统"中进行。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